
鲁政字 〔２０２０〕７４号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
关于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批复

省自然资源厅:

你厅 «关于呈请批复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请示» (鲁自然资

〔２０２０〕１４０号)收悉.为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,按照 «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»有关规定,现批复如下:

一、本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征收一般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

与安置补助费之和,其他地类以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基础按以下

系数调整:永久基本农田１２,建设用地１０,未利用地０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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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中的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分配比例,由

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研究明确.

二、«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»由你厅统一印制下发,自

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起执行.鲁政字 〔２０１５〕２８６号文件批复的征地

区片综合地价同时停止执行.

三、本文件出台前已经依法批准征收的土地,仍按原批准的

征地补偿方案执行.

四、你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情况

的监督,按照同地同价、维护权益的原则,严格执行规定价格,

确保征收土地程序合法,补偿资金到位,依法维护被征地农民的

合法权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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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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